
A股简称： 广汽集团 A股代码：601238� � � �公告编号：临2014—056

H�股简称：广汽集团 H�股代码：02238

债券简称：12广汽01、12广汽02� � � � �债券代码：122242、122243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8月份主要投资企业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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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

累计同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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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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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

累计同

比

增减

（%）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24,482 34,912 325,296 255,459 27.34% 31,231 31,163 239,995 240,360 -0.15%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28,300 23,804 240,911 191,254 25.96% 29,009 24,248 232,019 192,497 20.53%

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

司

9,841 7,071 78,002 63,538 22.76% 8,567 6,320 75,484 59,336 27.21%

广汽菲亚特汽车有限公司 3,878 4,004 42,447 25,407 67.07% 3,236 1,001 39,435 22,292 76.90%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5,060 1,664 42,548 21,060 102.03% 5,608 3,267 38,659 20,328 90.18%

广汽吉奥汽车有限公司 2,329 630 21,049 17,231 22.16% 1,397 1,226 18,156 18,792 -3.38%

本田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2,068 1,680 11,970 16,110 -25.70% 2,128 1,630 11,293 15,607 -27.64%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 129 151 2,058 4,325 -52.42% 48 326 1,978 2,860 -30.84%

广州汽车集团客车有限公司 106 32 614 731 -16.01% 56 20 586 711 -17.58%

汽车合计 76,193 73,948 764,895 595,115 28.53% 81,280 69,201 657,605 572,783 14.81%

五羊－本田摩托（广州）有限

公司

83,835 61,741 632,267 591,220 6.94% 87,271 76,588 629,157 622,949 1.0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5日

证券代码：601137� � � �证券简称：博威合金 公告编号：临2014-022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9月5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

区瞻岐镇滨海工业园区宏港路288号滨海分公司行政楼三楼会议室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总数 1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2,574,6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62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其中：内资股股东人数 4

外资股股东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2,357,478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22,357,478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0,000,0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52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6.91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8.61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17,12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0.10

（三）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董事长谢识

才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

弃权票

数

是否通

过

1

《关于选举石佳友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62,359,478 99.87 215,122 0.13 0 是

2

《关于聘请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162,359,478 99.87 215,122 0.13 0 是

（一）以上议案均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7%审议通过。

（二）以上议案，内资股股东和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分别为：

内资股股东赞成122,359,4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75.26%；

外资股股东赞成40,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24.61%。

（三）以上议案，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1、《关于选举石佳友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16,00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反对215,122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弃权0股。

2、《关于聘请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6,00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反对215,122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弃权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9月6日

证券代码：600420� � � �证券简称：现代制药 公告编号：2014-043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制药” 或“公司” ）于2014年9月5日（星期五）以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其中现场会议于当日下午13:00-15:

00在上海市陕西北路670号沪纺大厦四楼大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

00。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并主持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的董

事推举董事、总经理钟倩女士代为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目前在任董事8人，出席3人，董事周斌先生、刘存周先生、王浩先生、邵蓉女士、许定波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公司监事会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现场

会议。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的马文杰律师和高飞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数（人） 1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9,056,58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8528%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和代理人数（人） 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47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148%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人数 1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300,274

占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323%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形成如下表

决结果：

1、现场出席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结果：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

通过

1

关于接受间接控股股东

向控股子公司武汉中联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9,267,884 99.6517% 31,475 0.3384% 915 0.0099% 是

2

关于接受间接控股股东

向控股子公司国药集团

川抗制药有限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的议案

9,267,884 99.6517% 8,075 0.0868% 24,315 0.2615% 是

3

关于接受控股股东向控

股子公司上海现代哈森

（商丘）药业有限公司提

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9,267,884 99.6517% 8,075 0.0868% 24,315 0.2615% 是

4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未来三年 （2014年

-2016年） 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129,024,195 99.9749% 8,075 0.0063% 24,315 0.0188% 是

5

关于选举黄永兵先生为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129,024,195 99.9749% 8,075 0.0063% 24,315 0.0188% 是

6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

129,024,195 99.9749% 8,075 0.0063% 24,315 0.0188% 是

7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129,024,195 99.9749% 8,075 0.0063% 24,315 0.0188% 是

备注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议案一、议案二、议案三为关联交易议案，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为关

联股东，持有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19,756,311股，回避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议案六为需特别决议通过议案，同意比例为99.9749%，获得出席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2、中小投资者即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股东表决结果：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

通过

1

关于接受间接控股股东

向控股子公司武汉中联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9,267,884 99.6517% 31,475 0.3384% 915 0.0099% 是

2

关于接受间接控股股东

向控股子公司国药集团

川抗制药有限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的议案

9,267,884 99.6517% 8,075 0.0868% 24,315 0.2615% 是

3

关于接受控股股东向控

股子公司上海现代哈森

（商丘）药业有限公司提

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9,267,884 99.6517% 8,075 0.0868% 24,315 0.2615% 是

4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未来三年（2014年

-2016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9,267,884 99.6517% 8,075 0.0868% 24,315 0.2615% 是

5

关于选举黄永兵先生为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9,267,884 99.6517% 8,075 0.0868% 24,315 0.2615%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聘请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的马文杰律师和高飞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该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9月6日

证券代码：002612� � �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2014-035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对外投资意向书并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意向书，属于合作双方意愿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旨在表达双方合作意向及初步洽商

结果，项目有关事宜尚待进一步协商、推进和落实，意向书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2、本次投资行为的实施尚待尽职调查等工作完成后，公司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3、本次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4、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涉及海外资本，相关手续需经国内相关有权管理机关审批，也需要韩国资本监

管机构审批，尚有时间性等不确定因素。

5、本次股权收购资金来源于朗姿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筹资金及其他方式，通过增资达到股权收购资

金需求，目前尚存在不确定因素。

6、本次签署的意向书有效期约为两个月。到期如未签订最终合作协议，意向书自行失效。

7、目前该事项仍在尽职调查、商讨过程中，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披露信息，保护广大投资

者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待上述事项有明确进展后，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

告并复牌。

一、合作意向概述

基于当前国内经济形势，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根据公

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和多品牌经营策略，完善产业链，加快跨区域乃至国际化业务拓展进程。近日，朗姿

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莱茵时装韩国株式会社 （Lime� Garments� Korea� Co.,Ltd.）（以下简称 “韩国莱

茵” ）与韩国株式会社阿卡邦股份（以下简称“阿卡邦” ）及第一大流通股股东金旭签订了《有关认购株式

会社阿卡邦新股之备忘录》和《有关株式会社阿卡邦股份转让的备忘录》。韩国莱茵拟受让金旭持有阿卡

邦公司427.2万股流通股，约占阿卡邦最近一期总股本15.257%的股份，并拟参与阿卡邦公司定向增发股份

420万股，上述投资预计合计需韩元534.6亿元，约为人民币3.24亿元。若上述事项顺利实施，韩国莱茵将成

为阿卡邦公司第一大流通股股东。

二、合作方及合作标的基本情况

1、韩国莱茵：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9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全美乡（韩国国籍，现任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设计师）。

韩国莱茵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巨潮资讯网披露数据）

会计期间 单位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2013年12月31日 人民币：万元 1222 913 2811 189

2014年6月30日 人民币：万元 1267 995 1151 21

2、金旭：阿卡邦第一大流通股股东，韩国公民，阿卡邦公司创始人，现任阿卡邦公司董事长。

3、合作标的：阿卡邦公司，于2002年1月17日在韩国KOSDAQ上市。股票代码： 013990。

阿卡邦公司成立于1979年4月2日，是韩国第一家专业经营婴幼儿服装和用品公司。公司主营0-4岁孩

子服装、婴儿用品、护肤品、玩具等孩童成长用品，共拥有5个系列品牌，目前在韩国拥有750个店铺。

阿卡邦在1985年注册美国阿卡邦商标； 1996年在中国烟台成立“烟台阿卡邦服饰有限公司” 。此后，

阿卡邦公司逐渐在国内拓展销售渠道，至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已开设80多家专卖店。

阿卡邦被韩国企业效率协会评为2000年度"第一童装企业"、? 连续2年被韩国企业效率协会选为"第一

童装品牌"；2002年被韩国企业效率协会评为2002年度"第一知名度品牌"（婴儿用品/服饰）；2013年度阿卡

邦在韩国市场综合占有率为16%，排名第二。

阿卡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韩国KOSDAQ披露数据）：

会计期间 单位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2013年12月31日 人民币：万元 124152 89763 116487 1483

2014年6月30日 人民币：万元 120098 84852 42210 -4253

三、合作意向书主要内容

1、双方初步商定韩国莱茵以现金资产收购金旭持有阿卡邦公司的427.2万股流通股份，约占最近一期

阿卡邦公司总股本的15.257%。

2、阿卡邦公司拟通过发行新股的方式，向韩国莱茵及其指定的为本次发行新股及认购而相互合作的

公司定向增发股份476万股，其中韩国莱茵预计认购比例为15%，即420万股。新股种类为记名式普通股。新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5,100韩元（根据韩国相关法规计算的基准价格适用10%折价比例来算出）。新股发行总

额为24,276,000,000韩元。新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阿卡邦拓展中国事业所需的运营资金。

3、双方约定排他性谈判权的赋予：阿卡邦在与韩国莱茵进行协商最终协议之条件期间（即本备忘录维

持效力期间），阿卡邦不得与韩国莱茵以外的任何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类似内容的协商。

四、合作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韩国在亚洲时尚产业中具有较前沿的研发设计能力和丰富人力资源， 在婴幼儿服装和用品行业具有

明显的影响力与潮流领先优势。公司为拓展婴幼儿服装及用品市场，完善产业链，扩大消费者受众群体，根

据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布局，通过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公司拟与韩国知名婴幼儿服装及用品上市企业携

手拓展全新的境内外婴幼儿服装和用品市场，丰富公司的产品结构，提升本公司品牌知名度，提高公司的

综合竞争力，从而最终实现公司和全体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

本意向书签订后，项目有关工作尚需进一步分析、评估和落实，并进行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该项目预计

不会对本公司2014�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不违反公司已披露的各项承诺，也未违反相关投资监管政策。

五、风险提示

1、本意向书仅为意向协议，项目的具体事宜尚待进一步协商、推进和落实， 项目的实施进度和内容存

在不确定性。

2、本项目尚需中介机构尽职调查等工作完成后提交本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能否审议通过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3、本公司将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有关韩国株式会社阿卡邦股份转让的备忘录》；

2、《有关认购韩国株式会社阿卡邦新股之备忘录》。

特此公告 。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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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提案的情况：否

本次股东大会是否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否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9月5日上午9: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4年9月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176号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大楼301会议室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安进先生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1284905826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0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4934295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0.54%。其中，参加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549,104,64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2.7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9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0238314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7.80%。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均以特别决议方式进行表决，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持

有公司股份455,288,8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3%，此次由于关联关系在审议第1-10项议案及

所有子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同意股数1917818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 %；

反对股数214533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1%；

弃权股数12690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818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3� %；

反对股数214533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1%；

弃权股数12690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

2、 关于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同意19177156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

反对190975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

弃权37278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177156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

反对190975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

弃权37278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

3、关于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议案

（1）换股吸收合并

3.01换股吸收合并主体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3.02换股对象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3.03换股吸收合并方式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3.04换股价格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3.05标的资产作价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3.06新增股份数量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3.07江淮汽车异议股东保护机制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3.08锁定期安排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3.09员工安置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3.10期间损益安排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3.11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3.12拟上市地点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3.13决议有效期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3.14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20107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4%；

弃权股数2823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20107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4%；

弃权股数2823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

3.15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20107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4%；

弃权股数2823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20107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4%；

弃权股数2823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

3.16发行价格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20107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4%；

弃权股数2823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20107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4%；

弃权股数2823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4%。

3.17发行数量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

3.18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

3.19锁定期安排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

3.20上市地点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

3.21决议有效期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6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

弃权股数3567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

4、关于本次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71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

弃权股数3559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371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 %；

弃权股数3559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8� %。

5、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266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9%；

弃权股数3664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266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9%；

弃权股数3664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6、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股数1917618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129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9� %；

弃权股数3792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18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129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9� %；

弃权股数3792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

7、关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 19138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9� %；

弃权股数 3792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 19138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9� %；

弃权股数 3792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8、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 19138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9� %；

弃权股数 3792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 19138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9� %；

弃权股数 3792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188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9%；

弃权股数3742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188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9%；

弃权股数3742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9%。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065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8%；

弃权股数3865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191760967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82%；

反对股数19065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8%；

弃权股数3865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0%。

11、关于修改《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股数647046719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5� %；

反对股数1913355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9%；

弃权股数382880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175786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

反对191335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 %；

弃权3828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通力律师事务所陈军律师、王文辉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江淮汽车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

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法律意见

书》。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6日

证券代码:600418� � �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2014-062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拟向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汽集团"）全体股东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汽控股")、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投投资")、合肥实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实勤投资")发行股份以吸收合并江汽集团,�江淮汽车成为存续公司,�承继及承接江汽集团

的所有资产、负债、权利、义务、业务、责任等(以下简称"换股吸收合并")。

公司于2014年9月5日召开了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此次换股吸收合并， 并于2014年9

月6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江淮汽车 临2014-061），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江汽集团解散并

注销,�江汽集团全体股东所持有的江汽集团全部股权将相应转换为江淮汽车的新增股份,�江淮汽车因换

股吸收合并而取得的本公司股份将在换股吸收合并中予以注销。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已取得安徽省国资委的批准， 并经江淮汽车的五届二十一次、 二十三次董事会会

议、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过江汽集团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实施尚须满足以下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

（1）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方案的核准；

（2）其他有权相关政府部门和监管部门对于本次交易方案的核准。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逾期未申

报债权的将视为有关债权人放弃要求本公司提前清偿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 其享有的对本公司的债

权将由公司按约定继续履行。对于根据本公告进行有效申报的债权人，本公司将在本次吸收合并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核准后，对相关债务根据债权人的要求进行提前清偿或提供担保。

债权申报的方式：

现场申报：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176号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大楼307室证券部

邮寄申报：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176号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230022

收件人：冯梁森

电话：0551-62296835

邮寄方式的申报时间以寄出邮戳为准

传真申报：传真号码0551-62296837

联系人：冯梁森 0551-62296835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6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复牌后

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2008]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的规定，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自 2014年8月11�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对旗下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所持有长期停牌股票福瑞股份（300049）进行估值；2014年9月1�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对旗下中邮

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邮核心竞争力灵活配置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邮双动力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长期停牌股票旋极信息（300324）进行估值；2014年9月3�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对旗

下中邮上证38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长电科技

（600584）进行估值。

2014年9月5日，福瑞股份（300049）、旋极信息（300324）、长电科技（600584）复牌交易，根据以上股票复

牌后的交易特征，本公司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人共同协商一致，决定自2014年9月 5日起对

旗下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持、中邮核心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邮上证38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邮

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邮核心竞争力灵活配置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邮双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所持有的相关股票恢复采用收盘价进行估值。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9月6�日

证券代码：600757� � � �证券简称：长江传媒 公告编号：临2014-041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拟通过发

行股份方式购买文化及相关服务行业资产。由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尚需进一步洽谈、论证和完

善，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长江传媒"，股票代码"600757"）自2014年8月25日起继续

停牌不超过30日。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全力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程。停牌期间，公司将根

据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

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5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苏交科” 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 3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4年9月5日起，对本

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苏交科（代码：300284）"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待该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403� � �证券简称： *ST�生化 公告编号：2014-056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拍卖“湛江

铂金广场建设有限公司” 股权成交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4年8月23日在《证券时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

司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对其子公司湛江铂金广场建设有限公司100%股权将于2014年9月5日进行拍卖

的公告（详见本公司2014-053号公告）。2014年9月5日上午，经过数轮竞价，最终持9号牌的竞买人"广东博达

投资有限公司"以8050万元人民币竞得。本公司已收到广东新资源拍卖有限公司提供的拍卖成交报告。

特此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四年九月五日


